澄统发[2012]9号

江 阴 市 统 计 局

关于表彰2011年度服务业统计工作先进集体的决定

各镇（街道）统计站、三产办，高新区、临港新城、靖江园区经发局计统科、三产办：
根据《江阴市乡镇、街道统计机构基础工作规范化建设标准》（澄统发[2011]22号）和《江阴市基层统计工作考核评比办法》（澄统发[2011]23号）要求，江阴市统计局对全市各地服务业统计工作进行全面考核，评选出3个单位的服务业统计工作先进集体，经研究，决定对这3个单位的服务业统计工作予以表彰。名单如下：
江阴市夏港街道三产办公室
江阴靖江园区三产办公室
江阴市长泾镇三产办公室
    希望受表彰的单位一如既往地重视服务业统计工作，广大服务业统计人员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，认真学习和贯彻国家、省、无锡市服务业统计制度，认真履行《统计法》，发扬成绩，克服不足，为更及时、准确、全面地做好全市服务业统计2011年年报和2012年定报工作做出新的贡献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阴市统计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二年一月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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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：无锡市统计局。

抄：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高新区、临港新城、靖江园区管委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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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阴市统计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年1月1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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